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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关联担保：四川卓勤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四川卓勤”），本次担保为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璞泰来”、“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四川卓勤提供的担保，不属于关联

担保。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因公司全资子公司四

川卓勤授信事宜，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邛崃支行、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邛崃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邛崃支行签订了《银团贷款保

证合同》，本次公司为四川卓勤提供担保金额为330,015万元。本次担保事项后，

扣除已履行到期的担保，公司及子公司已累计向全资子公司四川卓勤提供担保

金额为517,565万元。2023年至今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向子公司四川卓勤提供担保

金额为361,565万元，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本公告日，扣除已履行到期的担保，本次新增担保

后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额为171.08亿元人民币，占公司2022年经审计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127.13%，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简介 

近日，因公司子公司四川卓勤授信事宜，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邛崃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邛崃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邛

崃支行签订了《银团贷款保证合同》，本次公司为四川卓勤提供担保金额为

330,015万元。本次担保事项后，扣除已履行到期的担保，公司及子公司已累计



向全资子公司四川卓勤提供担保金额为517,565万元。2023年至今公司及子公司

累计向子公司四川卓勤提供担保金额为361,565万元，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担

保额度范围内。 

（二）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经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同意公司及子公司2023年度为子公司四川卓勤提供的新增担保金额为

445,000万元。具体请参考阅公司于2023年1月4日、2023年1月20日刊登在《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本次担保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

度范围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四川卓勤 

公司名称 四川卓勤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0年11月26日 

注册资本 98,800万元 实收资本 87,8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王晓明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10183MAACE2CE9Y 

注册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邛崃市天府新区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功能区天崃一路420号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一般项目：电池制造；新型膜材料制造；新型膜材料销售；新材料

技术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

子专用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合成材料制造

（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与公司关系 四川卓勤是公司全资子公司 

总资产 237,435.40万元 
负债合计 151,750.38万元 

净资产 85,685.02万元 

营业收入 5,705.21万元 净利润 345.05万元 

注：上述系四川卓勤2023年6月30日财务数据。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银团贷款担保合同》 

（1）签署人： 



保证人：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贷款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邛崃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邛崃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邛崃支行 

借款人：四川卓勤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担保金额：人民币叁拾叁亿零壹拾伍万整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范围：贷款合同及相应融资文件项下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

全部贷款资金的本金、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借款人应

向银团成员行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等）、

借款人应向银团成员行支付贷款人因借款人违约而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

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

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5）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融资文件项下全部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对四川卓勤的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并能够及时掌控

其资信状况，四川卓勤目前经营情况良好，具备偿债能力。本次担保事项是为

了满足公司子公司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 

 

五、董事会意见 

经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同意公司及子公司2023年度为子公司四川卓勤提供的新增担保金额为

445,000万元。具体请参阅公司于2023年1月4日、2023年1月20日刊登在《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本次担保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

范围内。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扣除已履行到期的担保，本次新增担保后公司实际对外担

保总额为171.08亿元人民币，占公司2022年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

的127.13%。公司不存在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情形，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1月3日 


